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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资金需求及用途 

湖南天鹅湖生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

资金需求在 1,800.00 万元左右，（其中：第一步：通过天津股权交易

所定向募集资金 1,000.00 万元；第二步：通过农发行项目贴息贷款、

融资租入设备和股权质押等方式解决 800 万元的项目建设、设备投入

和流动资金。），本次定向募集资金总额为 1,000.00 万元，主要用于原

种鹅场新建、孵化场改扩建和购置部份（30 亩）屠宰加工土地等项

目，具体情况如下： 

(一) 原种鹅场扩建 

投资额为 316.80 万元，用于扩建原种鹅舍、引进纯种种鹅、土

地租赁、设备购置，明细如下： 

名称 数量 单位 单价 年限（年） 金额（万元） 备注 

扩建原种鹅舍 4000 平方米 365 元/平米 30 146.00 含水、电安装 

种鹅 8000 羽 150 元/羽 3 120.00 3 个月龄种鹅 

土地 20 亩 400 元/亩 30（租赁） 24.00  

割草机 3 台 6000 元/台 5 1.8.00 含三项电机 

沼气池 100 立方米 2500 元/立方米 10 25.00 含蓄粪池 

合计     316.80  

(二) 孵化场改扩建 

投资 82.40 万元用于扩大鹅苗孵化能力，将现有孵化场进行改造，

新建育雏间并添置一部分孵化设备，明细如下： 

名称 数量 单位 单价 年限 金额（万元） 备注 

孵化机 12 台 25000 元/台 5 30.00  



 

出雏机 4 台 25000 元/台 5 10.00  

房屋改造 1000 平方米 200 元/平方米 30 20.00 含水、电改造 

育雏间 800 平方米 280 元/平方米 30 22.40 含保温设施 

合计     82.40  

(三) 购置土地 30 亩 

投资 540.00 万元购买湘潭县易俗河天易开发区部份（30 亩）屠

宰加工土地，为后一步屠宰加工做准备。 

(四) 科技研发 

投入 60.80 万元进行科技研发，对种鹅新品种杂交选育、饲料配

方、疫苗、兽药等方面进行研发。 

公司计划在未来三年内，扩大种鹅规模达 30,000.00 套，鹅苗产

量达 120 万羽/年，发展种鹅养殖户 100 户，发展商品鹅养殖户 500.00

户，建设年产 200 万羽家禽生产屠宰加工厂。 

二、 私募额度和定价原则 

公司 2011年净利润 351.02万元，2011年净资产 1,216.70万元，

总股本为 800.00 万股，目前每股收益约 0.7020 元（说明：公司原注

册资本 500 万元，2011 年 12 月 29 日增资 300 万元，故 2011 年计算

每股收益的股本为 500 万元），每股净资产为 1.5209 元。本次定向募

集数量不超过 500.00 万股，其中：对发起人以外的投资者定向募集

数量不超过 364 万股，公司发起人同股同价认购 136 万股。 

考虑到行业的发展前景以及公司的高成长性，预计年净利润增长



 

率，前三年平均不低于 5%，后三年不低于 20%，按照 3.7 倍的 P/E，

市净率的 1.25 倍定价较为合理。同时，考虑到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较为合理的定向私募价格发行区间为【1.9011--2.5204】元/股，私

募后总股本不超过 1,300.00 万股。 

定向私募最终价格参照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由公司、保荐人

和定向募股对象通过询价后协商确定。 

三、 募股方式 

本次募股采取定向募集的方式进行，由湖南三羊中小企业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组织实施。定向募股对象以现金出资认购股权。 

四、 募集对象 

(一) 自然人：公司中高层、技术业务骨干，其他员工；天津股

权交易所注册投资人； 

(二) 公司法人：与企业存在关联性的供、销企业可优先认购，

其他公司法人。 

五、 投资者资格要求 

(一)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规定，参加本次增资扩股的投资者

应符合下列条件： 

(1) 符合中国国家工商管理局有关投资入股股份有限公司资格

要求的机构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 法人企业实缴注册资金不得低于 100 万元人民币；合伙企

业及其它经济组织自有净资产总额不得低于 100 万元人民币； 

(3) 资金来源合法。 

(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能成为本公司的股东： 

(1) 近三年有重大违法、违规经营记录的； 

(2) 累计亏损达到注册资本 50%以上的； 

(3) 未决诉讼标的金额达到净资产 50%以上的； 

(4) 其他可能导致严重丧失商业信用的情形。 

六、 募股时间 

本次募集时间为 2012 年 2 月 10 日至 2012 年 2 月 26 日。其中询

价时间为 2012 年 2 月 10 日至 2012 年 2 月 18 日，申购至完成股权交

收时间为 2012 年 2 月 18 日至 2012 年 2 月 26 日。 

上述日期均为工作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募股，保荐人

将及时公告，修改募股日程。 

七、 认购原则 

(一) 本次募股人数不超过 50 人； 

(二) 本次募股数量如获得超额认购，则由公司和保荐人根据本

次定向募股对象的认购情况，由公司和保荐人协商调整本次募股额

度。 



 

(三) 本公司根据认购时间优先和认购数量优先原则确认认购出

资额。 

(四) 申购上限为 364 万股，申购下限为 1 手（6.5 万股），否则

视为无效申购 

八、 募股程序 

(一) 保荐人向定向募股对象发送相关文件（股权定向私募说明

书、募股方案）； 

(二) 公司保荐人制作询价表； 

(三) 公司、保荐人通过询价登记确定价格区间； 

(四) 确定募股价格； 

(五) 定向募股对象申购股权； 

(六) 定向募股对象认购股权； 

(七) 签订出资协议； 

(八) 将认购资金划入保荐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九) 验资； 

(十) 完成股权交收及股权登记； 

(十一) 办理工商变更。 

 

 


